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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8/2021_2022__E5_85_A8_

E5_9B_BD_E4_BA_BA_E6_c36_328483.htm （一九八三年三月

五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

过）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《

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》决定“将进出口管理委员

会、对外贸易部、对外经济联络部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合

并，设立对外经济贸易部。”因此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

合资经营企业法》及有关的涉外经济法规规定由外国投资管

理委员会行使的批准权，相应由对外经济贸易部行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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